
法
律
界
人
士
亂
扣
帽
子
典
型
的
政
治
干
預
法
治

在「港獨」分子梁天琦等人被選舉主任宣佈立法會提
名無效後，30位選舉委員會法律界委員發表聯合聲明，
批評特區政府政治篩選立法會候選人，嚴重損害香港法
治云云。聲明內容偏頗，法律理據不充分，向特區政府
亂扣帽子，是典型的政治干預法治。
對於這30位法律界人士聯合聲明的觀點，筆者不敢苟

同。他們簡單地抽出基本法第26條的規定，「香港特別
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作為依
據，稱選舉主任是無權裁定「港獨」分子立法會選舉提名無效，指責這
是變相政治審查，侵犯了「港獨」分子的被選舉權，這樣的指控極其荒
謬。

選舉主任依法拒絕「港獨」參選
要知道，政府在尊重及維護香港居民依法享有權利（包括選舉權和被

選舉權）的同時，政府亦有責任執行和維護基本法，確保所有選舉在符
合基本法和相關選舉法律下進行。「港獨」從根本上違反基本法，選舉
主任依法拒絕「港獨」分子參選立法會，是執行香港法律，而非政治審
查，絕對是合理合法。
另外，按《立法會條例》第40條規定，參與立法會選舉的人士須按照
法定的提名程序在提名表格內簽署聲明，示明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
香港特別行政區，否則參選人不得獲有效提名為候選人。這項法例的要
求是實質要求，不是走過場的形式要求，也不是「發誓當食生菜」，虛
應了事便能蒙混過關。
而選舉主任的權力，是根據《立法會條例》第42A條和《選舉管理委
員會（選舉程序）（立法會）規例》第16條賦予的。該條規定提名是
否有效，須由選舉主任依據法例的要求作出決定。選舉主任在決定提名
是否有效時，會考慮所有相關資料，如對參選人是否已完全符合法例規
定的要求有所懷疑，選舉主任可根據規例第10條或第11條，要求參選
人提供其認為適當的任何其他資料，令其相信該項提名是有效的。因
此，選舉主任絕對有權依法作出查詢並決定選舉提名是否有效。筆者看
不出選舉主任在作出決定時，有什麼不依正當程序行事。在否決「港
獨」分子提名有效前，選舉主任完全依法按程序通盤考慮了所有相關資
料，亦作出適當查詢，給予參選人充分的解釋機會，最後才作出提名失
效的決定。由此可見，30位法律界人士的聯合聲明，內容偏頗、罔顧事
實，法律理據也不充分，難以令人信服，只給人盲目攻擊特區政府的印
象。

聲明內容偏頗誤導市民損港聲譽
目前選委會共有1200人，其中30人來自法律界。選委會是根據香港基

本法成立的，其職能只是負責選出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眾所周知，選委
會中法律界選委的位置一向由反對派及其友好或支持者所壟斷，具有相
當明顯的政治傾向。這30位法律界人士用法律界選委名義來表達個人的
意見，做法極不恰當！
他們帶有主觀政治立場，以選委會法律界委員名義發表意見，對不清

楚真相的普通市民有誤導之嫌，以為他們代表了整個香港法律界的意
見。在國際上，人家更會誤以為整個香港的法律界都反對特區政府，會
質疑香港的選舉制度是否出了大問題，嚴重損害香港法治的國際聲譽。
特區政府執法有自己的觀點及法律依據，社會人士及法律界有不同的

觀點看法，屬正常現象，如果有當事人認為政府的決定有欠公允或不合
法規，最正確的做法是把爭議帶上法庭，由法庭依法裁定誰是誰非，這
才是維護法治的表現。遺憾的是，30位法律界人士一開始就認定自己的
觀點絕對正確，站在道德高地批評特區政府的做法錯誤，並以選委會法
律界委員的身份向特區政府亂扣帽子，這才是典型的政治干預法治，其
聲明變相成為「法律界」攻擊特區政府的政治武器。
更可悲的是，他們的做法不是第一次，這樣的選委還能代表業界嗎？

他們口口聲聲要維護香港的法治，但所做的事情恰恰對香港法治幫倒
忙，真是情何以堪？30位法律界人士的聲明言過其實，為達至背後的政
治目的，不惜背棄法律的中立、客觀、公正和不偏不倚，是不折不扣損
害香港法治的聲譽。

「港獨」分子豈可進入立法會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提名於7月29日結
束，選管會先後公佈，梁天琦等6人因選
舉主任不信納其擁護基本法而被裁決提名
無效。日前選管會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候選
人簡介會上，遭到多名激進派人士衝擊、
搶咪，有人高叫口號甚至大聲「爆粗」，
令簡介會數度暫停。更離譜的是，近日有
某些網民在社交媒體上以粗言穢語辱罵，
揚言「掟磚頭」、「掟石頭」、「掟炸
彈」恐嚇選舉主任。「港獨」禍港殃民，
衝擊法治，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筆者認
為，從法理和道理兩方面都很值得市民關
注和警惕。
首先從法理上，1984年簽訂的《中英

聯合聲明》已申明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
國，「港獨」從來不被各方認同，亦與
基本法相違背。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強
調，選舉主任已清楚解釋梁天琦等參選
立法會提名無效的理據，強調有關理據
具備法律基礎；並重申，立法會與立法
會議員是由基本法規定而產生，是香港

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會，所有議員都要宣
誓支持基本法，「是最基本的法律責
任」。而根據相關選舉法例，選舉主任
有法定職責及權力，包括考慮參選人有
否簽署確認書，是否擁護基本法，亦有
權要求參選人提供所需資料，並參考公
開資料，以決定提名是否有效。因此，
選舉主任依法將違法的「港獨」參選人
剔出候選名單是依法辦事。
從道理方面考慮，立法會主席曾鈺成

早前在本屆立法會年結記者會上表示，
本屆立法會總會議時數是歷屆中最長，
單計本年度會期，要求點算法定人數的
次數更破了歷年紀錄；而發生的流會次
數，已經超過了立法機關歷來流會的總
次數。根據立法會秘書處的統計，本屆
立法會大會在過去4年會期內，共有近
1,500次點算法定人數，最少虛耗約220
小時，造成18次流會，損失的會議時
間，以每小時會議需耗用 21.6 萬元計
算，合計浪費接近1億元公帑。另因拉

布而延誤並招致政府相
關工程項目的超支費用
損失，更是數以十億元
計。如今「港獨」人士
高調主張暴力之「必
須 」 、 違 法 之 「 有
理」，不惜玉石俱焚，
揚言香港要「置諸死地
而後生」，若讓這些崇尚暴力的「港
獨」鼓吹者、煽動者有機會進入立法
會，不僅會令拉布、流會問題加劇和惡
化，立法會更可能淪為宣揚「港獨」的
平台，香港勢必永無寧日。
因此，大家必須堅定捍衛基本法和

「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在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和利益的原則問題上絕不能退
讓，方能確保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保障
經濟民生的穩步發展，讓「五十年不變」
的承諾得以維持。筆者相信，本港市民一
定支持選舉主任的決定，一定會在今次立
法會選舉中作出最明智的選擇。

吳亮星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港獨」是死胡同 勿拉港人埋單

毋庸諱言，「港獨」違反了「一國兩
制」和基本法，亦威脅到本港的繁榮穩
定，更損害了香港和內地的關係，可謂百
害而無一利。筆者深信絕大多數港人是理
性和講道理的，所以過去多個機構所做的
民調皆清楚顯示，絕大多數港人並不認同
「港獨」，「港獨」絕對是一條不歸路和
死胡同。教人遺憾的是，有極少數人「明
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無視政治現實
和法理現實，無視絕大多數港人的意願和
利益，偏偏要在香港鼓吹「港獨」，拉其
他市民一起埋單，可謂十分自私和不負責
任。
說實話，每個人都可以做任何事，只是
部分行為如抵觸了法律，便需要負上法律
後果，這是法治精神的體現，香港是法治
地方，相信廣大市民都會明白這個道理。

正如依據基本法，立法會議員是必須效忠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擁護基
本法的；而基本法第26條亦一早訂明了，
「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
舉權和被選舉權」，可見「選舉權和被選
舉權」的前提是「依法」。那些鼓吹「港
獨」的人士，連基本法也不擁護，根本談
不上「依法」，不符合「被選舉權」的條
件，故「港獨」分子不被允許參選立法
會，是合法合理合情的，有充分的法理依
據，與所謂的政治審查無關。有「港獨」
分子揚言，基本法並非由他們制定，他們
沒有遵守的義務，筆者絕不苟同！試想一
下，難道今天的美國人和英國人又有份制
訂美國和英國的憲法嗎？沒有的話，難道
他們又不用遵守憲法？進一步說，難道
「港獨」組織又有份制定香港的刑事法和

民事法？難道他們又不用
遵守這些法例？筆者相信
這些道理是不證自明的，
「港獨」組織連基本法也
不遵守，無疑是踐踏法治
精神的表現，又怎會有資
格參選立法會呢？
無論如何，一邊鼓吹

「港獨」，一邊爭取進入立法會，在法理
上或政治道理上也是站不住腳的，是「既
要做婊子，又要立貞節牌坊」的政治投機
表現。一些過去一直鼓吹「港獨」的人
士，為求入閘參選立法會，更不惜臨時背
棄政治立場，打倒昨日的我，毫無政治原
則可言。我們不禁要問，他們從政是為了
理想嗎？抑或只貪圖議員的高薪厚祿？相
信大家都心中有數。

陳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民建聯副主席 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

陳 勇

「港獨」組織已陷窮途末路

日前，選舉主任取消部分涉「港獨」
提名的參選資格，令6名「港獨」分子或
「歸英叛國派」不能渾水摸魚進入議會並
妖言惑眾，亦不能藉參選平台「播獨」宣
邪。「港獨」被摒除於參選閘口，可謂眾
望所歸。不過「港獨」孽黨仍心有不甘，
於上周五號召支持者到金鐘添馬公園以
「捍衛民主 香港獨立 重奪主權」為
主題集會，台上眾丑一派胡言，粗言穢語
橫飛，群魔亂舞，充分顯示了這幾個「獨
派」組織的醜態。

警惕「獨派」魔爪伸向校園
組織集會的亂黨，包括「香港民族
黨」。「香港民族黨」在香港因其不法性
質和不軌圖謀，一直沒法註冊，沒有身
份，與非法組織無異。該組織發言人仍不
時在輿論或網上媒體口出狂言，煽動「港
獨」分離主義，屢次觸及國家領土完整的
底線。「香港民族黨」屢借「選舉街站」
或收集選民簽名為由「播獨」，目標更染
指青少年和中學生，令人側目。陳浩天及
其黨羽高調宣佈要「積極滲透香港政府、
香港警隊，獲取情報」、「在中學和大學
校園宣揚獨立訊息」、「支持獨派參選各
大學學生會」等，猶如「港獨教父」，成
為遺臭萬年的「港獨代表人物」。不僅如

此，「香港民族黨」更高調呼籲中學生發
起「港獨」組織，把魔爪伸到校園，荼毒
學子。
「香港民族黨」日前編印名為《眾議》
的「港獨」刊物，兜售分發圖利，宣揚分
離主義思潮，有組織地煽動「港獨」，這些
行為已可構成刑事罪行。這些人視法律如
無物，變本加厲，在千人集會上，「港獨」
分子向在場人士派發封面以紅底白字印刷
的「獨立！」的小冊子，大張旗鼓宣揚「港
獨」。該小冊子借食物、食水、軍事、經
濟、歷史、香港面積等議題來探討「港
獨」，並藉機矮化內地的人和事，小冊子更
以一句「好多野（嘢）喺成功之前，睇落去
都好似無可能」的結語，公然向「一國兩
制」及祖國國家安全和國土完整叫陣。
出席該「獨派」亂黨集會的還包括同

樣被選舉主任宣佈提名無效的梁天琦和中
出羊子，梁天琦和其組織「本土民主前
線」在今年年初成立，一向與制度和法治
為敵，主張「港獨」、「時代革命」和
「暴力」，即使早前暗度陳倉，刪去網上
平台部分有關過去的「港獨」言論，但狐
狸始終也撕毀了牠的偽裝皮囊。至於中出
羊子，與「城邦派」陳云根屬同一夥，臭
罌出臭草，此子亦曾在多個場合宣稱「大
規模講『港獨』」，並引入「香港帝國」

護照套，其宣揚「港獨」意識的事實已不
言而喻。「歸英派」賴綺雯亦沒有看清楚
香港回歸的事實，走到英國駐港領館叩門
如同棟篤笑，行徑與現代吳三桂無異。

蠱惑年輕人極不負責
此外，另一名被取消參選資格的「香

港民進黨」楊繼昌雖然不敢現身集會，但
過往也曾多次錄有口出狂言的不良記錄，
妄言香港除「獨立建國」外，還有「加入
台灣成為一個縣市」、「成為美國海外屬
地」、「與廣東、廣西合組聯邦」等多個
自決選項，無視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
以國家領土完整來開玩笑，宣揚「台
獨」、「港獨」、「粵獨」，已成為實踐
「一國兩制」的隱患。
香港的「獨立」分裂勢力已從地下和

網上的「隱獨」，明目張膽走上地面，令
香港主流社會痛心。要知道，「港獨」是
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抵觸國家憲
法、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其他法律，也脫離
現實。「港獨」組織高調現身已是窮途末
路，飛蛾撲火。「香港民族黨」等亂黨的
行徑猶如綁匪，綁架香港前途，並向年輕
人派「政治搖頭丸」「洗腦」，呼籲他們
「落梁山為寇」，是極不負責任的，這些
人多行不義必自斃。

朱家健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香港民族黨」在上星期五舉辦「港獨」集會，陳浩天在「港獨」集會上公開宣稱：「我
希望目光放遠，獨派能走上健康發展道路，不再只搞社運，要接管、管治香港，不再被中國
管治」。同一個場合上，「本土民主前線」梁天琦在7月底前聲稱擁護基本法，現在卻是出
現在「港獨」集會上發言，與「民族黨」同流合污，梁天琦由「支持基本法」化身為「港
獨」合夥人，暴露出其出爾反爾的真面目。梁天琦稱：「主權在香港人手上，不應在北
京」、「丟棄基本法、『一國兩制』的幻想，準備奪權」，又高呼：「光復香港，時代革
命。」梁天琦簽署了擁護基本法的提名表，雖然提名無效，但一樣是發出了虛假聲明。事實
證明梁天琦言而無信，即使具法律效力的文件亦兒戲了事，有法不依，可見此人政治品格如
何。此人何以服務香港？還是歸家準備應付旺角暴亂的司法程序吧。
陳浩天稱未來要以做「執政黨」為目標，稱「民族黨」未來方向包括支持學生在大專院校
和中學宣揚「港獨」理念、希望「港獨」支持者出任各大學學生會職位，以及「滲透」警隊
和政府以獲得情報。他說「港獨」支持者雖不能進入解放軍軍營，但「入到當然支持」。陳
公然在集會上鼓吹違反香港《官方機密條例》，鼓吹未經授權而使用官方文件或非法披露，
檢控當局應調查陳浩天近月來的行動，如有不法的地方應即進行控告。「民族黨」從未進行
註冊，不是公司亦非社團，這個非法組織還敢提出要做「執政黨」，實在是癡人說夢。整個
組織以違法為目的，有計劃、有行動地進行破壞、鼓吹其他人違反《官方機密條例》、《駐
軍法》及《香港公安條例》，已經是證據確鑿。筆者期望執法機關在短時間內對其搜證、查
出其背後陰謀、資金來源，整治和取締該非法組織。

取締非法組織勢在必行
季霆剛 浙江省政協港澳台僑委員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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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獨」意味暴力流血 遏「獨」是持久戰
6名主張「港獨」的立法會參選人，被選舉主任裁定提名資格無效。絕不容許

「港獨」分子進入立法會損害「一國兩制」，是不可逾越的法律和政策底線，也

是香港的主流民意。從梁天琦、陳浩天之流被拒後的言行，再次暴露「港獨」分

子鼓吹煽動暴力、「流血革命」的居心，證明「港獨」必將把香港引向萬劫不復

的危險境地。這些「港獨」「謀獨」禍港死心不息，不擇手段，阻止「港獨」進

入立法會只是第一步，遏止「港獨」的鬥爭將是一場持久戰。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日前曾指出，若容許「港獨」分子
堂而皇之進入立法機關，是否符合「一國兩制」、基本
法和法治原則，會給香港社會什麼導向，對香港是福還
是禍。張曉明強調，這不只是法律層面的問題，亦是大
是大非、原則和底線問題，所有真心為香港好的人應當
深思和警醒。

不容「港獨」參選乃大是大非問題
自立法會選舉提名開始，特區政府及選舉管理委員會
分別發出聲明，強調參選者須於提名表格聲明，會擁護
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否則參選人不得獲

有效提名為候選人；若作出虛假聲明，須負上刑責。立
法會選舉嚴格依法辦事，不容鼓吹及推動「港獨」者參
加立法會選舉，不僅是確保立法會選舉嚴格和有效地依
法進行，而且能夠有效防止「港獨」勢力通過立法會選
舉滲透進特區建制，在建制內進行危害國家主權、安全
和發展利益，損害香港繁榮穩定的活動。這對全面準確
落實基本法，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
不變形，對維護港人的根本福祉，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
義。
作為立法會議員，必須宣誓擁護基本法，這是立法

會議員最基本的政治和法律要求。香港實行的政治制

度是由基本法規定的。選舉主任在參選資格上嚴正把
關，依法把「港獨」分子拒諸門外，是阻止「港獨」
分子禍港的必要步驟。選舉主任忠於職守、依法辦
事，得到社會各界支持。 但是，有人在社交網站散佈
針對選舉主任的恐嚇言論，有人向選舉主任郵寄附有
刀片的恐嚇信，明目張膽挑戰法治。「港獨」代表分
子梁天琦更在集會上揚言，奪回香港主權，需要進行
「革命」，放言「革命一定會流血、犧牲、失敗」，
「如果沒有這情況，反而說明革命無效」。種種跡象
表明，「港獨」勢力開始失去理性、耐性，越來越視
流血暴力作為推翻特區政府、對抗中央的必要手段，
社會各界必須保持充分警醒。眾所周知，以暴力手段
爭取獨立，必然會引致生靈塗炭。前蘇聯、前南斯拉
夫、西班牙、菲律賓等國家，都出現過因分離運動而
造成血流成河的悲劇。「港獨」搞亂香港，必由全港
市民買單，這絕非危言聳聽，而是道出一個不容低
估、不可不防的嚴峻現實。

「港獨」暴力禍港不可不防
更值得注意的是，近日梁天琦表示，將在立法會選舉

的五大選區中揀選自己心儀的候選人，
為他們拉票站台，其中的三個選區已經
鎖定是「青年新政」候選人。這些「本
土派」對「港獨」的立場模糊隱晦，具
有欺騙性，梁天琦為他們站台拉票，或
增加他們的勝算。這些人如果成功當
選，日後可能與支持他們的「港獨」分
子在立法會內外互相呼應，大肆鼓吹
「港獨」，興風作浪，胡作非為。因此，選舉主任取消
「港獨」分子的參選資格，只是打擊「港獨」氾濫的第
一步。
不允許「港獨」分子進入建制架構中，以防其將建制
架構演化成違反基本法和反「一國兩制」的平台，並非
一日之功，也不能一蹴而成。即使基本法23條未立
法，但只要「港獨」由言論變成行動，特區政府都有足
夠的法律去對付。關鍵在於，全港市民要充分認識到，
「港獨」嚴重違反基本法，也違背了香港主流民意，對
香港百害而無一利，港人要支持政府反對「港獨」，絕
不能讓「港獨」分子進入立法會。對香港市民與特區政
府而言，這是一場不能鬆懈的持久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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